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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证据法是司法公正的基石，正如英国思想家边沁（Jeremy Bentham）所言，“证据是正义的基础
”，“证据的范畴即为知识的范畴”。
正义是司法程序所期呀的目的，而证据法则是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必需的制度化手段之一。
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人们把注意力更多地投向了证据法的制订上。
　　从1999年起，我便呼吁立法机关制订“民事证据法”，并邀请有关专家对“民事证据法”进行专
家论证，组织学者撰写证据法学术著作、翻译国外的证据规则，以期为我国证据法的制订进行必要的
理论准备。
陈界融同志作为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也参与了这些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题为《证明负担原理
与法则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
本书即是在该博士学位论文最后两编。
即第三编“证明负担原理与法则实践反思论”和第四编“证明负担原理与法则立法论”的基础上补克
修改而成的。
　　本书共分四章，第一章中，作者对我国司法裁判中的事实认定模式进行了充分探讨，对纠问主义
诉讼制度、弹劫主义诉讼制度、职权主义诉讼制度、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进行了论述，特别是对现代
社会中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两大诉讼制度及其各自的优缺点进行了深入分析。
在此基础上，对两大法系事实认定模式特别是事实一次审理主义进行了阐释，从而对我国事实认定模
式的构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作者在第二章中则就我国现有的民事证据法律制度规定，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
他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的优点与有特商榷之处及其成固所进行的探讨
，虽为“一家之言”，但其中不少观点有其可　　取之处。
本书的第三章，是作者参与“民事证据法”（专家建议稿）项目过程中，对学者之间存在争议的问题
加以整理、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本书的第四奉，是作者在其博士论文最后提出的“民事证据法建议稿”的基础上，加以修正整理而完
成的，作者在对我国民事证据法的价值取向、基本原则等内容进行认真研析的基础上，结合国外立法
和司法实务，提出了自己认为可行的“民事证据法建议稿”，同时作者结合国外有关立法经验，对该
建议稿每一条文背后的法理依据都加以斟酌和研究，提出了该建议稿的“立法”理由，从而构成了本
书的中心内容——法典化研究。
　　通观全书，尽管其中不少观点尚有可商榷之处，某些论述也有待推敲或有欠深入，但显然陈界融
同志对民事证据法的研究着实花费了相当的功夫，相信本书的出版对于推动对民事证据规则的进一步
深入探讨是不无意义的。
　　证据法立法已经被立法机关提上了议事日程，进一步加强对证据法的研究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我希望陈界融同志在今后的学习和研究中能够戒骄戒躁，取得新的进步，也希望更多青年学者能够投
身该领域的研究，为我国证据法早日出台、为我国法学的繁荣作出应有的贡献！
　　以是为序　　2003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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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证据法是司法公正的重要制度保障。
在我们这样一个缺乏证据文化传统。
现代司法也没有造就出证据逻辑思维习性的国家，要制订一部什么样的证据法、它与诉讼法和实体法
的关系如何协调。
它的内容体系如何布局、各条的内容及立法理由如何确定⋯⋯不仅是学者们和法律人共同关心的问题
，也是本书所要重点论述的问题。

　　本书对我国司法裁判中，证据运用存在的一些制度层面问题进行分析揭示，以期“摸清家底”；
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的数处制度性缺陷进行理性剖析，以为草拟证据
法“有取有去”；在比较研究国外证据法制度及证据立法例的基础上，厘定出若干比较符合或能够发
展我国证据文化思维习性的规则，做到“洋为中用”；并对作者草拟出的证据法草稿逐条进行理论与
现实分析，这些分析中，既有证据法理论的论述，也有司法实践中运用证据方面缺乏科学性一面的提
示，更为重要的是，本草稿对我国的证据法理论体系结构的建立，会起到理论创新作用。
相信不久的将来，定会有以该体系为内容的证据法著作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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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界融，男，1989年7月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学士学位，后在基层司法机关从事司法实
践工作。
1999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获法律硕士学位，导师为范愉教授。
2002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导师为王利明教授。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合作导师为该院院长、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
主任陈雨露教授。
曾在《法学家》、《法学》等刊物发表论文33篇；著有《证据法：证明负担原理与法则研究》、《证
据方法与证据能力研究》、《（美国联邦证据规则(2003))译析》、《证据法理论与实证分析：司法裁
判个案评论(二)》，合著《证据法理论与实证分析：司法裁判个案评论(一)》，以上著作将陆续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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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逻辑推理论证三段论角度观察，“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作出司法判断”，这三个程序实属可
分程序或过程，前者，重在“事实判断”（事实审），后者，重在“法律价值判断”（法律审）。
作为法律适用基础或前提，事实认定是否真正、确实、公正，关系到适用法律与审判结果是否正确、
公平与公正，此即诉讼公正与司法正义生命所在。
为达此目的，英美法系认为，司法审判，为国家公权力之一种，国家任命学有专精法官负责审判，如
果将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均集中在审判官一人身上，一方面，法官权力过大，一旦用偏，对社会对
民众造成伤害会是很大的，有时会引发整个社会制度整体效果的存否。
　　另一方面，法官为适用某一法律，可能故意舍弃证据力较强证据，而采信证据力较弱或没有证据
力证据，违背证据制度，作出能够适用该法条的事实认定，其结果就会产生偏私与错误，甚至专横擅
断弊病。
此弊病通常在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互相配合，互相协调下，在自由心证掩盖下，被做得“天衣无缝
”，业外人士很难知其奥秘，故具有很强潜伏力。
为克此疾，英美法系那种将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一分为二，前者，无须法学素养，委由陪审团决定；
后者，须以法学专业为基础，由法官为之，并辅以审级救济。
且因陪审团人数较多，一般为12人，其成员无法预知，并兼受法院监督，即可杜绝有关游说、贿赂等
不洁行为发生，故所听认定事实，即使非为客观事实，但易为社会大众所接受。
更因为案件事实为历史事实，很难复制与再现，仅能以其盖然性定之，故所谓“客观真实”本身是不
存在的，只能为历史真实，或法庭真实，或叫法律真实代之。
这种现象，对我们很有启发。
　　再一方面，当事人或律师在法庭辩论时，所用词汇用语及椎演论说方式，必日须为陪审团成员所
能理解或知晓。
若所用词汇或推理，演绎方式，过于专业化，必使陪审团成员“听而不知”，“知而不懂”，则易遭
不利事实认定或败诉判决，因此司法实务，不论实体法或程序法，必须结合陪审员教育知识水准，用
通俗得不可能再对其进行司法解释的语言进行诉讼，更能使抽象法律具体化、明确化、适用化，从而
提高司法公倌力。
事实也证明，将事实审与法律审合而为一，集中在一个法官或一个合议庭，会使庭审走过场，因为法
官，特别是独任法官或主审法官，精力主要集中在主持法庭审理上，问了上句，要考虑下一句该问什
么，以防“冷场”，而不是倾听控辩双方法庭调查与辩论。
其他法官只为陪衬，甚至宣布合议庭组成人员后即离庭而为他干，法官心证形成，即在庭外看卷，或
法外因素的参照，当事人也深知“庭上说一说，不如庭外动一动”个中道理，如此审判公正、公平、
效率安在?　　关于证明负担倒置的法律规范体现，从理论上讲，主要表现在：（1）法律以专章的形
式规定证明负担倒置，如我国《民法通则》第六章第二节所集中规定的一些实行严格责任的特殊侵权
责任形态。
（2）在一些法律条文中，个别规定证明负担的倒置情形。
如《合同法》第302条；“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
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
”（3）当事人在合同中以举证契约的形式，约定某一证据由何方当事人提出，或某一事实由何方当
事人举证证明。
这种分配证明负担的方法，在我国法律中没有规定，这与私法本质不相符，所以，在证据法中以专章
形式规定证明负担倒置情形也是可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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